南投縣都市計畫圖檔收費標準
[bookmark: _GoBack]中華民國105年5月12日南投縣政府府行法字第1050099596號令訂定發布全文5條
第　一　條　　本標準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。
第　二　條　　申請使用南投縣都市計畫圖，應填具南投縣都市計畫圖檔資料使用申請表（如附表）及南投縣都市計畫圖檔使用管制同意書(如附件)，經審核同意後，依通知繳費及錄製圖檔。
第　三　條　　圖檔資料提供以都市計畫區為單位，收費標準如南投縣都市計畫圖檔資料使用申請表。
政府機關（構）及公（私）立學校因業務或教學研究需要者，基於資料共享及互惠原則，免費交換或提供。
第　四　條　　本基金為預算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之特種基金，編製附屬單位預算。
第　五　條　　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。


附表：南投縣都市計畫圖檔資料使用申請表
	申請單位
	
	申請日期
	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申請人
	
	職稱
	

	聯絡電話
	
	傳真號碼
	

	通訊地址
	□□□□□

	申請用途
(請勾選)
	□專案業務使用   □學術研究使用   □商業加值使用
□其他(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
	申請區域
	申請區域（以都市計畫區為單位）
	都市計畫圖檔(每一圖幅500元)
	地形圖(每一圖幅500元)

	
	□ 日月潭特定區計畫
	□ 49000元
	□ 49000元

	
	□ 八卦山特定區計畫
	□ 32500元
	□ 32500元

	
	□ 溪頭特定區計畫
	□ 37000元
	□ 37000元

	
	□ 鳳凰谷特定區計畫
	□ 19500元
	□ 19500元

	
	□ 東埔溫泉特定區計畫 
	□ 5000元
	□ 5000元

	
	□ 廬山溫泉特定區計畫
	□ 9500元
	□ 9500元

	
	□ 翠峰特定區計畫 
	□ 3500元
	□ 3500元

	
	□ 南投(南崗)(合併通檢)都市計畫區
	□ 37000元
	□ 37000元

	
	□ 中興新村(含南內轆地區)都市計畫區
	□ 22500元
	□ 22500元

	
	□ 草屯都市計畫區 
	□ 35000元
	□ 35000元

	
	□ 埔里都市計畫區
	□ 12000元
	□ 12000元

	
	□ 竹山(含延平)(合併通檢)都市計畫區
	□ 12500元
	□ 12500元

	
	□ 集集都市計畫區
	□14000元
	□14000元

	
	□ 名間都市計畫區
	□ 8500元
	□ 8500元

	
	□ 中寮都市計畫區
	□ 4000元
	□ 4000元

	
	□ 鹿谷都市計畫區
	□ 9000元
	□ 9000元

	
	□ 國姓都市計畫區
	□ 5000元
	□ 5000元

	
	□ 水里都市計畫區
	□ 6500元
	□ 6500元

	
	□ 魚池都市計畫區
	□ 11000元
	□ 11000元

	
	□ 霧社都市計畫區
	□ 5000元
	□ 5000元

	
	□ 申請上列所勾選區域全部圖檔

	領件方式
	□自領          □郵寄

	申請單位
核章
	申請人(個人簽章)
	公司章

	
	






	


	審核單位
（建設處都市計畫科）
	承辦人
	單位主管

	
	
	

	審核結果
	□同意
□不同意(理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□費用總計：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元


領件人簽收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	備註
	1.請申請人填寫申請人相關資料、申請區域及申請單位核章等資料。
2.申請所提供之資料僅供參考使用，不具任何法律及行政規範效力。
3.申請人應憑已繳納之規費單收據領取都市計畫圖檔。




附件：南投縣都市計畫圖檔使用管制同意書
(申請單位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使用南投縣都市計畫圖檔(以下簡稱本資料)同意遵守以下條款：
一、本資料僅賦予申請單位使用權，申請單位不得公開上網、出版印刷、轉錄、轉售、贈與或再提供其他單位使用，一旦致貴府權益受損，應負法律責任及賠償一切損失。
二、如因發包或委託其他機關（構）、公司或團體（以下簡稱受委託單位）代辦，而需使用本資料之相關工作、計畫或專案者，應於申請時說明，並與受託單位簽訂切結書，明訂受託單位不得逕自對本資料進行非委託工作、計畫或專案以外之重製、轉售或贈與。
三、應遵守「國家機密保護法」、「著作權法」、「檔案法」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妥善使用及管制本資料。

    此致
南 投 縣 政 府

公司章、或個人私章



申  請  單  位：
代表人（單位主管）：
資 料 保 管 人：
聯  絡  電  話：

（若無受託單位以下資料毋需填寫）
受  託  單  位：
統  一  編  號：
代    表    人：
地          址：
承    辦    人：
聯  絡  電  話：


中      華       民     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
